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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王歆茹
電話：0224301505 分機605
電子信箱：xinru24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5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前壹字第11502107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基隆市115學年度市立高級中學新任校長遴選簡章 

(11524P006625_1150210781_115D2029836-01.docx、
11524P006625_1150210781_115D2029837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基隆市115學年度市立高級中學新任校長遴選簡

章」乙份，請惠予協助函轉所屬高級中學，請有意願者踴

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辦

理。

二、115學年度本市校長出缺學校為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1

校。

三、報名資格：

(一)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或第10條之1所定資格，且

無第31條及第33條規定情事者（但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

約施行法第10條第2項規定進行修正排除者，則不受

限）。

(二)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4條第3項、第4項規定，現職國

民中小學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，或連

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，不得報名參加校長遴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5.05.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500428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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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名日期及地點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115年6月3日(三)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(二)報名地點：基隆政府教育處9樓會議室(基隆市安樂區安

樂路二段164號9樓)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親自報名，如委託他人報名者需檢附委託

書。

五、旨揭簡章及其附件亦公告於本府教育處網站：

https://www.klcg.gov.tw/tw/education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
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嘉義市政
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
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
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連
江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基隆市各公私立高中職、本府所屬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學前暨選聘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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